
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新世紀領導人才第 25期初階培育營 

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：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新世紀領導人才培育計畫辦理。 

貳、目標： 

一、提供多元學習機會，透過課程研習，培養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與終身學

習的習慣。 

二、培養學生分享、互助、利他的觀念，擴大其學習視野，以培育具備宏觀

願景之新世紀青年。 

三、強化學生領導知能訓練，以培育青年領導人才及建立人才資料庫。 

參、辦理單位 

一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二、承辦單位：北區-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

中區-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

南區-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

肆、報名資格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學生(含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)，

無需經校內遴選。 

伍、辦理期程：（5天 4夜） 

區域 承辦學校 日期 地點 就讀學校所在縣市 

北區 
國立羅東 
高級中學 

115 年 
7月 13日至 17日 

待確認 
花蓮、宜蘭、基隆、
臺北、新北、金門、
連江 

中區 
國立溪湖 
高級中學 

115 年 
7月 1日至 5日 

待確認 
桃園、新竹、苗栗、
臺中、南投、彰化、
雲林 A區 

南區 
國立華南高級
商業職業學校 

115 年 
7月 20日至 24日 

待確認 
雲林 B區、嘉義、臺
南、高雄、屏東、臺
東、澎湖 

※雲林 A 區：國立斗六高中、國立北港高中、國立虎尾高中、國立虎尾農工、

國立西螺農工。 

  雲林 B 區：國立北港農工、國立土庫商工、私立永年高中、私立正心高中、

私立文生高中、私立巨人高中、私立揚子高中、財團法人義峰高

中、福智高中、雲林縣維多利亞實驗高中、私立大成商工、私立

大德工商、縣立斗南高中、縣立麥寮高中、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

高級中學、縣立蔦松藝術高中、國立斗六家商。 



陸、報名須知 

一、報名時請依規劃就讀學校所在縣市分區實施報名，各區預計錄取 100名，

依本署初階資格審查會議結果擇優錄取；如各區報名人數超過時，每校

以至多錄取 2名為原則。 

二、本次活動採線上報名，報名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6bkER5，請依報

名流程依序填入資料，並下載同意書印出簽名再行上傳至報名網站，報

名時間至 115 年 4 月 12 日(星期日)23 時 59 分止，以網站後臺時間為

憑，逾時不候。 

三、若報名資料缺件、格式錯誤、報名區域錯誤，須於收到補件通知信 7日

內進行補件，若逾期補件，視同報名未完備，得不予錄取。 

四、內容抄襲者不予錄取。 

五、本署暫訂於 5 月底前召開初階資格審查會議，錄取相關資訊將另行通

知。 

六、已報名之學生因故無法出席者，應請於活動前一週通知承辦學校以利

作業。 

七、參加本次活動之往返交通費由學生自行負責，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

生則由「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新世紀領導人才培育營」相關經費支

應。 

柒、承辦學校聯絡方式 

區域 承辦學校 聯絡人 聯絡電話 E-mail 

北區 
國立羅東 

高級中學 
彭泰榕組長 (03)9567645#320 zoun@ltsh.ilc.edu.tw 

中區 
國立溪湖 

高級中學 
黃思蕾組長 (04)8826436#1310 

t0347@mail.hhsh.chc.e

du.tw 

南區 
國立華南高級

商業職業學校 
莊麗惠組長 (05)2787140#127 k19@gm.hnvs.cy.edu.tw 

捌、課程內容：如附件。 

玖、第 25期初階培育營營後作業： 

一、為配合教育政策推動及結合學生於培育營所學，請規劃「校園行動方案」

一份，方案需含設計、實踐及反思。 

二、格式：電腦打字，標楷體，14號字，含標點符號至多 1500 字。 

三、繳交時間：活動結束後至 115年 8月 28日(星期五)下午 5時止。 



四、如未繳交營後作業者，視同自動放棄進階學員遴選資格。 

五、內容如有運用生成式 AI 產生時，應主動公開相關訊息、過程或步驟，

並於適當處明確標註、引用協作、生成頁數範圍等資訊，同時文內註記

該內容為生成式 AI所生成，並注意在引用生成內容時，應遵循學術倫

理及學術誠信的要求，及原創性的理解與尊重，並留意科技工具之合理

使用範疇與限制，以避免抄襲、違反使用條款或著作權法等相關規定，

違反前揭規定者不予錄取。 

壹拾、經費：本活動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辦計畫經費項下支應。 

壹拾壹、全程參與學生，頒予研習證明書，惟請假離營未參與課程及小隊時間合

計超過 8 小時(含)以上者，不予核發研習證明書；經評選表現優良學

生，推薦參加進階培育營。 

壹拾貳、保險：參加學生於活動期間均予辦理保險。 

壹拾參、錄取學生參與活動期間應尊重性別多元、個別差異及他人與自己之身

體自主，避免以不受歡迎之言詞、行為，騷擾或侵害他人；並應遵守性

別平等教育法、性騷擾防治法、跟蹤騷擾防制法、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、

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等相關法令之規定。如需求助或申訴，請向承辦單位

通報，或聯絡窗口電子信箱：e-3274@mail.k12ea.gov.tw。 

壹拾肆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修正補充之。 

 



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新世紀領導人才第 25期初階培育營課程表 

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

06:00-07:00 

準備工作 

起床盥洗 

07:00-08:00 晨間活動．元氣早餐 

1 08:00-09:00 同理心 
與 

感受力 
團隊合作 

身心健康 
與 

潛能探索 
自我察覺 

校外參訪 
與對話 
社會關懷 

團隊溝通 
技巧與實作 
(分組) 
團隊合作 

2 09:00-10:00 

3 10:00-11:00 學生報到 
臺灣社會 
議題與分析 

社會關懷 
4 11:00-12:00 始業式 

12:00-13:30 營養午餐．充電時刻 

5 13:30-14:30 

破冰&分組  
專題說明 

活動： 
非營利組織 
經驗分享 
社會關懷 

媒體識讀 
社會關懷 

校外參訪 
與對話 
社會關懷 

專題發表 
及引導討論 
團隊合作 

6 14:30-15:30 

7 15:30-16:30 
臺灣人權 
問題分析 
社會關懷 

8 16:30-17:30 
結業式 

(16:30-17:00) 

17:30-19:00 晚餐時間 

賦歸 
19:00-21:00 小隊時間 

21:00-22:00 梳洗就寢(工作人員會報) 

22：00 *就  寢  入  夢  鄉* 

 


